國立嘉義大學農業生物科技學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4月09（星期三）下午12時10分
地點：農業生物科技館1樓會議室 
[bookmark: _GoBack]主席：何正主任	                                        記錄：許騰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主席報告：略。
二、提案討論：
  案 由 一：關於本校114年度「AI融入教學教師成長社群」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農學院114年4月7日通知辦理。
           二、補助對象： 
             (一)申請條件：由本校各學院成立至少一個社群，每社群由所屬學院不同學系(所)之專、兼任教師至少6人組成，由院長或院長推舉一位專任教師擔任召集人，負責社群活動規劃申請及聯絡窗口。 
           (二)社群主題：以生成式AI融入教學相關主題。
        三、檢附「國立嘉義大學AI融入教學教師成長社群實施計畫」，如附件一。
  決    議：經出席教師決議，推薦施澤老師擔任。

  案 由 二：本系是否辦理「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7條招生作業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112年8月21日臺教高通字第1122201963B號函辦理，有關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7條規定：經教育部核可之大學，自113學年度起，大學需提報招生作業計畫，經審核通過後，始得依規定辦理同等學力第二條(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及第五條(碩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所定新生入學考試
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7條略以，「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經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得准其以同等學力報考第二條(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第三條(大學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及第五條(碩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所定新生入學考試。」
     決    議：經出席教師決議，本系115學年度暫不參與。
三、臨時動議：
     案 由 一：有關本校「國立嘉義大學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作業要點」內容未臻完
               善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使運作減少爭議與更具全校實施的一致性，故提出本修正案。
              二、本校112 年10 月17 日112 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國立嘉義大學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作業要點，部分條文規定描述未臻明確，易造成不同學院作法差異爭議，終導致校內行政人員作業困擾與產生被推薦教師權益受損。
              三、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涉及全校教師權益與校內教師員額管控，其審議制度規範必需嚴謹，故作業要點不容有任何模糊空間。
              四、因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涉及校內教師員額管控，其審議作法應與教師聘任審議作法一致。
              五、原作業要點「四、各系為其所屬教師申請延長服務時，教師前三年任一課程實際教學意見或性別平等意識平均值應達3.5 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始得於簽請校長同意後，逐級提經教評會審議，並以校級教評會決議為審定結果。」建議修正為「四、各系為其所屬教師申請延長服務時，教師前三年任一課程實際教學意見或性別平等意識平均值應達3.5 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並徵得其同意於年滿六十五歲後繼續服務者，始得於簽請校長同意後辦理延長服務審議程序：」
              六、原作業要點「五、各系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應於其年滿六十五歲五個月前或每次延長服務期間屆滿五個月前，經系務會議討論延長服務用人需求後，填具本校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推薦書，敘明被推薦教師個人績效，檢齊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並逐級提經教評會審議。」建議修改為「五、各系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應於其年滿六十五歲五個月前或每次延長服務期間屆滿五個月前，經系務會議討論延長服務用人需求後，填具本校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推薦書，敘明被推薦教師個人績效，檢齊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並逐級提經系、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提校教評會審議，並以校級教評會決議為審定結果。」
              七、檢附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經出席教師決議，照案通過，並送相關會議審議。

四、散會: 114年4月09（星期三）下午12時50分
